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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航亚科技”）与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航亚

科技的委托，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法律顾

问，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出具了《关于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出

具了《关于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出具的

《关于航亚科技股票发行备案的反馈问题清单 2》（以下简称“《问题清单 2》”）

的要求，本所及经办律师对本次股票挂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

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问题清单 2》涉

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使用，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

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缩略语、术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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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3、关于第 9.3 条约定内容，请协议签署方对协议项下权利、权益、义务的

让与和转让是否是与本次发行股份一并转让进行解释说明，并主办券商与律师

对该约定是否有悖同股同权原则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协议签署方对第 9.3 条约定的内容解释说明如下：原 9.3 条内容的含义为，

投资人可以将其所持无锡航亚的股份转让给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等关

联公司，届时权利、权益、义务将一并转让给受让方；但若转让给非关联公司，

则只转让股份的所有权，协议项下的权利、权益、义务不一并转让。 

本所律师认为，原 9.3 条约定的内容，存在与同股同权原则冲突的可能性。 

为此，航发资产与原始股东签署了《<保护性安排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

同意删除《保护性安排协议》原第 9.3 条。 

本所律师认为，《保护性安排协议》原 9.3 条内容存在与同股同权原则冲突

的可能性。原始股东与航发资产签订《<保护性安排协议>之补充协议》后，删

除了原 9.3 条，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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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合法合规意见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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